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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評審規範 
 

本會 94.8.25 第 2 屆第 17 次理事會通過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 年 12 月 1 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8011431

號函洽悉。本會 94.12.21 第 2 屆第 21 次理事會通過修正第 14 條。 

本會 95.9.14 第 2 屆第 30 次理事會通過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11 月 2 日金管銀（四）字第 09500446580

號函洽悉。本會 95.12.14 第 2 屆第 33 次理事會通過修正第 14 條及第 15 條。 

本會97.2.14第3屆第11次理事會通過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 年3月4日金管銀（四 ）字第09700073930

號函洽悉。 

 

第一條  本規範係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信託公會」）依信託業法第二十一條及信託

業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健全信託業內部管理，妥善維護信託財產與保障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利益，各信託業應設立信

託財產評審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並遵守本規範。 

第三條  委員會之職責在於審查信託財產之運用是否遵循法令規範，並符合信託約定，採事後審查機制。 

第四條  委員會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之。 

前項委員由董事會或總經理自董事或未參與信託財產運用決策之主管選任，其由總經理選任者

並應提報董事會備查。 

信託業務部門主管擔任委員之人數應低於委員會總人數之二分之一。 

第五條  委員會應設召集人一人，委員會由召集人召開之。 

召集人由董事會或總經理於委員會委員中指定，如由總經理指定者並應提報董事會備查。 

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之。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六條  委員會應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以評審信託財產，必要時，得隨時召開臨時會議。 

信託財產全數為受託人不具有運用決定權，且各委員對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依本規範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作之報告均表無意見時，得以簽署方式為之；但各委員如對報告有意見時，仍應依

前項召開會議。 

前項委員會以簽署方式為之者，不適用本規範第九條，並應以委員簽署紀錄報告董事會。  

第七條  委員會開會時得要求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人員列席報告並備詢。 

第八條  委員會委員無法出席時，得委任其他委員代理出席及行使職權，但其代理人應以受一人之委任

為限，並應提出書面委任書。 

第九條  委員會委員對於提會案件應詳加審議作成結論，並將會議紀錄報告董事會。 

第十條  委員會評審信託財產之內容如下： 

一、對信託財產不具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由信託業務專責部門就信託財產運用之彙總運用概況

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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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應就個別帳戶審議其信託財產之運用是否遵循法令規範並符合管理運

用計畫、信託約定以及有無顯不合理之運用狀況。 

三、對共同信託基金，應就個別基金審議其信託財產之運用是否遵循法令規範並符合募集發行計

畫、信託約定以及有無顯不合理之運用狀況；並審閱信託業依共同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所提出之檢討報告。 

四、對於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資產信託，應依信託公會對於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及資產信託之

信託財產評審所擬定之評審原則審查信託財產。 

五、除本條第二至四款之信託外，對於其餘就信託財產具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應審議其信託財

產之運用是否遵循法令規範、符合信託約定及有無顯不合理之運用狀況。評審時應採隨機方

式進行抽查，每次抽查件數，其信託財產交付金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抽查比率不得

低於百分之五；其低於新台幣五千萬元部分，應至少抽查五筆。 

六、對於本規範第十一條聘請之外部專業人員就信託財產運用情況所提出之分析、報告予以審查。 

七、除本規範外，如有其他法律就信託財產之評審另有規定，本委員會亦應遵照該規定評審信託

財產。 

第十一條  委員會就信託財產評審事宜，認有聘請會計師、律師等外部專業人員審查之必要時，經委員

會決議後由信託業聘任之。 

委員會得評估外部專業人員之資格、經驗、服務費用及其他事項，以決定聘用、解任及更換

外部專業人員。 

第十二條  信託業應依照本規範自行訂定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之相關作業規定，並確實辦

理。 

第十三條  委員會成員，因評審信託財產所知悉之資料，除為審查必要，依本規範交付外部專業人員審

查或依法令規定有揭露必要外，不得洩漏與第三人知悉，亦不得將所獲得之資料作為依本

規範審查以 外用途使用。 

第十四條  信託業由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兼營者，本規範所定董事會應盡之義務得由總行授權人員負責。 

第十五條  本規範經信託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